
?内容简介】

《全民防控新冠肺炎法律导读》 旨在迅

速引导和动员全社会各个层面在庚子之春中

国面临的大疫之下乃至大疫之后的高效合法

应对， 依法依序安排工作、 生活， 恢复生产

经营， 并为今后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提供一

定的预案和建设性反思。

全书分为四部分， 先综述本次疫情下全

社会各有关机构面临的综合治理以及行政、

司法、 日常生产经营所面临的问题及建议，

再聚焦行政管理部门需要掌握的疫情相关法

律问题， 然后分别以问答形式解答医疗卫生

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及公民需要掌握的疫情相

关法律问题， 并收录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首批

和第二批公布的疫情相关犯罪典型案例， 以

及必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便查。

《全民防控新冠肺炎法律导读》 集学术

研究与司法实务及医药卫生领域专家学者于

一堂， 由国家卫健委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

员中的法律专家和中国卫生法学会的学者合

力打造。 极具实用性， 可供政府机关／企事

业单位／司法实务人员作为工具书来指导使

用。

目录

依法抗 “疫” 促进国家应急体

系和能力现代化

第一章 依法提升疫情防控治理

能力和水平

一、 全民动员， 依法抗 “疫”

（一） 依靠群众， 全民动员

（二） 依法及时、 准确发布疫情

信息

（三） 依法迅速、 果断切断传播

途径

（四） 全力救治， 保障公民健康

权益

（五） 加强监管， 依法从严惩处

各种违法行为

二、 依法科学有序防控， 推动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 疫情防控的应急措施必须

以科学规律为基础

（二） 防控措施必须要严格依法

（三） 疫情防控必须有序开展

三、 以法治思维参与疫情防控，

提供高质量法律服务

（一） 以法治思维作为我们提供

法律服务的理念

（二） 以疫情防控工作的现实需

要作为我们工作的导向

（三） 以辅助构建更加完善的疫

情防控制度作为我们努力的目标

四、 关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

急管理时期支持地方政府依法行

政的建议

（一） 依法赋予基层决策者应急

抉择权

（二） 依法处理各方利益主体关

系

（三） 限制公民权利的强制措施

应当有法可依， 尽量降低损害程

度

五、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状态

下的公民权利保障与限制

（一） 必须以控制疫情和保障公

众健康为目的， 严守以人民健康

为中心的立场

（二） 应对措施必须基于科学规

律之上

（三） 必须依法应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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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睹为快】

（九）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构成法律上

的不可抗力事件

1.讨论及分析

根据 《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及

《民法总则》 第一百八十条的规定可知：

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见、 不能避免并不

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笔者认为， 根据合同

法及民法总则的规定，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认定不可抗力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 主观上不能预见该事件的发生。

主观上不能预见， 是指在缔结合同时

当事人不能合理预见该客观情况的发生。

能否预见， 学界对此还划分为主观标准和

客观标准， 主观标准， 即以合同当事人的

判断能力及认知水平来衡量合同当事人在

缔结合同时是否能预见该客观情况的发生

为标准； 客观标准， 即从一般理性人的立

场出发判断在缔结合同时能否预见该客观

情况的发生为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

客观标准进行判断； 但不排除在合同当事

人具有专业背景的情况下， 适用主观标准

进行判断。

本次疫情暴发突然， 发展迅速， 相较

于火灾、 洪涝、 地震等自然灾害， 具有专

业水平的医护人员对此次疫情的发生尚且

不能有效预防， 一般人依据现有认知水平

根本无法预见此次疫情事件的发生， 因此

笔者认为可将此次疫情认定为主观上不能

预见该事件的发生， 但仍不排除在个案中

出现特殊情形。

（2） 客观上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该

事件的发生。

“不能避免” 是指该事件的发生不以

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当事人穷尽所

能施行的手段后仍不可避免该事件的发

生。 本次疫情暴发突然， 发展速度快， 且

传染性较强， 具有专业背景的医护人员尚

不能阻止该事件的发生， 一般人亦不用

说， 因此此次疫情事件应属于不能避免的

事件。

“不能克服” 是指事件发生后当事人

以自身能力无法克服以正常履行该合同，

且不能控制该事件造成的损害后果。 此次

疫情暴发后， 武汉率先实行交通管制，

以控制疫情， 此次因武汉“交通管制”

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应属于不能克

服的事件。 其他因疫情造成的不能克服的

情形应结合合同履行具体情况分析后进行

判断。

（3） 合同的期间性。

如以本次疫情为由认定不可抗力的合

同应在疫情发生前成立， 疫情发生后尚未

履行完毕， 在合同履行期间内。 笔者认为

如合同成立于疫情发生后或疫情发生前已

履行完毕， 不可将此次疫情认定为合同履

行过程中的不可抗力。

大疫之下的高效合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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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法院研究涉及法国旧

制度下的政治、 司法、 社会、

思想、 舆论等方面的问题， 是

我们认识旧制度的一把钥匙。

本研究上编考察了旧制度下的

司法体系、 王权理论、 官僚制

度、 社会治理等内容， 以期为

绝对君主制下高等法院的历史

角色进行客观的定位， 揭示王

权与司法贵族之间相互依存、

又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

本书以实务适用为导向，

根据国家监察委员会管辖规

定， 对每个罪名从“内涵解析”

“相关司法解释”“典型案例判

解”三个维度进行了详细解析，

对每种犯罪涉及的犯罪构成、

立案标准、 罪与非罪、 共同犯

罪、 罪数认定、 此罪与彼罪认

定、追诉时效等问题中的重点、

疑点、 难点、 热点进行了深入

研究和全面阐释。

本书旨在为民营企业阐释

常见多发的劳动用工法律问

题， 是实用的劳动法实务性普

及读物。 本书选取、 梳理了民

营企业劳动用工中常见的以及

司法实践中多发的法律争议

点， 重点介绍当前的司法观点

和实操要点， 涵盖员工招聘、

入职离职、 劳动合同签订及变

更、 工资福利、 社会保险、 劳

动安全卫生等八个方面。

《民营企业劳动用工实用手册》
《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

高等法院》
《职务犯罪常见罪名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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